
南宁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字〔2025〕323 号

关于做好 2025 年学生转专业工作安排的通
知

各学院：

为规范我校全日制学生转专业工作的管理，根据《南宁

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南院教〔2025〕74 号）

（附件 1）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现将 2025 年学生转

专业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请转专业对象

具有我校学籍的全日制普通本科一年级在校生，在读期

间可申请转专业一次。

二、报名条件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转专业：

1.申请转专业时非具有我校学籍全日制普通本科一年

级在校生；

2.未经过全国统一高考的（含普通专升本等）；以特殊

招生形式录取的；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

约定的；



3.属于“转学”转入我校的；

4.艺术类、体育类等招生时有特殊要求的专业与普通类

专业不可互转；

5.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的；

6.正在休学、保留入学资格和保留学籍期的；

7.应予以退学的；

8.在校期间，受到学校纪律处分尚未解除处分的；

9.身体条件不符合转入专业要求的；

10.其他不符合上级或学校规定的情形。

（二）有以下疾病的学生，不予转入我校部分专业：

1.交通运输专业：不录取色觉异常Ⅱ度（俗称色盲）的

学生；不录取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兰、紫各种颜色中

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的学生。

2.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不录取不能准确在显示器上

识别红、黄、绿、兰、紫各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数码、字

母的学生。

三、转专业拟接收计划数

序号 学院 专业名称 拟接收转专业学生名额

1 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 7

2 人工智能学院 软件工程 12

3 人工智能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10

4 人工智能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9

5 人工智能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10

6 交通运输学院 交通运输 9

7 交通运输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1

8 交通运输学院 物流工程 36



9 交通运输学院 新能源汽车工程 10

10 交通运输学院 智能车辆工程 8

11 教育学院 学前教育 9

12 商学院 财务管理 16

13 商学院 工程审计 0

14 商学院 工商管理 6

15 商学院 会计学 39

16 商学院 市场营销 6

17 食品与质量工程学院 食品营养与健康 19

18 食品与质量工程学院 质量管理工程 7

19 数字经济学院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22

20 数字经济学院 金融科技 52

21 数字经济学院 经济与金融 52

22 数字经济学院 数字经济 10

23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工程造价 28

24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17

25 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 智能建造 8

26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5

27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31

28 信息工程学院 物联网工程 25

29 艺术与设计学院 工艺美术 5

30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15

31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6

32 艺术与设计学院 新媒体艺术 8

33 智能制造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5

34 智能制造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8

35 智能制造学院 机器人工程 1

36 智能制造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0

37 智能制造学院 智能制造工程 7

备注：实际接收转专业名额以转专业志愿正式填报时数据为准。

四、转专业考核及录取规则

（一）考核方式



转专业考核以学业成绩为核心依据。学业成绩是指

以截止申请时学生在原专业培养方案内已修的全部通识

必修课以及学科基础课中的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课程的

成绩为基础，按本办法规定的权重计算得到的加权平均

成绩。

加权平均成绩计算公式=∑（课程成绩×课程学分×

课程权重系数 K）÷∑（课程学分×课程权重系数 K）

各项课程适用的权重系数（K 值）按下表规定执行：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课程权重系

数 K

通识必修课 大学外语（高级班） 1.2

通识必修课 大学外语（普通班） 1

其它通识必修课 - 1

学科基础课 高等数学 A 1.2

学科基础课 高等数学 B 1.1

学科基础课 高等数学 C 1

学科基础课 大学物理 A 1.2

学科基础课 大学物理 B 1.1

学科基础课 大学物理 C 1

（二）录取规则

按照学业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结合各专业接收计划

名额，择优录取。

五、转专业工作程序及要求

（一）转专业预报名

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且有意愿转专业的学生，应在 12

月 26 日 10:00 至 1 月 4日 16:00 内登录转专业线上平台（以



下简称“线上平台”）进行预报名。学生可以通过电脑端或

手机端两种方式进行。（注意：未参加预报名的学生，不能

参加期末成绩出来后的转专业志愿正式填报录取）

（1）电脑端。

登 录 “ 南 宁 学 院 一 网 通 办 ” 网 站

（https://authserver.unn.edu.cn/，下同），选择“微服

务”中的“教务服务”，点击“转专业预报名”（线上平台），

填写本人基本情况，进行报名。

（2）手机端

关注微信公众号“南宁学院智慧校园”，登录后，选择

右下角的“一网通办→登录平台→选择‘微服务’中的‘教

务服务’→转专业预报名”，填写本人基本情况，进行报名。

（二）资格审查

1.2026 年 1 月 5 日至 1 月 9 日，各二级学院对本学院申

请转出的学生进行转专业资格（是否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

是否属于“转学”转入我校；是否应予以退学；在校期间，

是否受到学校纪律处分尚未解除处分）审核，并核实学生填

报的身体情况（色盲或色弱情况）是否属实。

2.审核结果在“南宁学院教务处”网站“学籍管理”版

块（https://jwc.unn.edu.cn/xjgl.htm，下同）公示，公

示时间 3 个工作日。

（三）期末考核



学生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参加本专业期末考核；任

课教师应在考试结束后两周内完成阅卷、成绩评定和录入工

作。

（四）转专业志愿正式填报与录取

1月27日，已经转专业预报名且具备转专业资格的学生，

通过线上平台进行转专业志愿正式填报。具体方法由教务处

另文公布。

系统将根据本通知第四项考核方式的要求，计算出学业

成绩，对填报同一专业志愿的所有学生进行实时排序。

录取规则如下：

1.系统将根据各专业实时更新的接收计划数，按学业成

绩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自动确定实时入围名单。

2.当某专业申请人数超过其接收计划时，系统仅保留成

绩排名在计划数以内的学生。后续申请者若成绩高于已入围

名单中的最低分，则将替换掉末位学生；若因原入围学生转

出或其他原因导致该专业接收计划增加，系统将按成绩排序

自动递补后续学生。

3.志愿填报期间，入围名单动态变化，最终录取结果以

报名截止时刻系统的实时排序和入围状态为准。

（五）转入名单确定

1.1 月 28 日-30 日，转入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线

上平台录取结果生成的拟接收学生名单进行审核，重点审议

名单中学生是否存在不予转专业之情形；



2.2 月 2 日-5 日，拟接收转入学生名单须在本学院官方

网站公示 3 个工作日；

3.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拟接收转入学生名单经二级学院

院长签署意见，报送教务处审核。

（六）学校审核与公示

1.教务处对各二级学院提交的拟接收转入学生名单进

行汇总审核；

2.审核通过后的全校拟转专业学生总名单，通过“南宁

学院教务处”网站“学籍管理”版块公示 5 个工作日；

3.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由学校正式发文公布转专业最

终结果；

4.教务处在学校发文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学生专业调

整信息提交至教育部学籍学历管理平台（学信网）进行学籍

异动。

（七）转专业结果通知

学校正式发文公布转专业结果后，由转出二级学院负责

将结果通知学生本人。

（八）学生报到与档案移交

获准转专业的学生，应于下个学期开学注册日，到转入

二级学院办理报到注册手续。

学生完成报到注册后，由转出二级学院负责将获准转专

业学生的个人档案移交给转入二级学院。转入二级学院在接



收学生个人档案后，将学校批准转专业的材料存入该生个人

档案。

（九）其他事项

1.经批准同意转专业的学生学号不变。在原专业所修课

程、学分对照转入年级专业培养方案，课程名称、课程性质

及学分与转入专业培养方案一致的课程，成绩和学分予以直

接转换；与转入专业培养方案不一致的课程统一转为通识选

修课学分。

2.转专业后学生应按照新专业培养方案完成所有教学

环节。转专业学生未达到转入专业当前年级应修课程要求的，

须进行补修。

3.学生应根据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填写、提交《南宁

学院课程替代申请表》（附件 2）至转入学院，并补修该专

业未修的课程。

六、转专业时间安排

时间节点 工作事项 备注

2025.12.26（10

点）-2026.1.4

（16 点）

学生登录转专业线上平台进行报名

电脑端：登录转专业线上平台

（https://jwc.unn.edu.cn/xjgl.htm）

手机端：登录微信公众号“南宁学院智慧校园”

2025.12.29-

2026.1.9
学生按要求参加本专业期末考核。

2026.1.5-

1.9

各二级学院对本学院申请转出学生的

资格进行基本条件审核，并核实学生填

报的身体情况（色盲或色弱情况）是否

属实。

2026.1.14-

1.16

教务处对申请转专业学生报名信息公

示 3个工作日
https://jwc.unn.edu.cn/xjgl.htm



2026.1.23 前
各二级学院核查确保完成阅卷、成绩评

定和录入工作

2026.1.27

具备转专业资格的学生，经转专业预报

名，通过线上平台进行转专业志愿正式

填报，同步录取。

具体方法由教务处另文公布。

2026.1.28-

1.30

转入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线上平

台录取结果生成的拟接收学生名单进

行审核。

重点审议名单中学生是否存在不予转专业之

情形

2026.2.2-2.5

拟接收转入学生名单在本学院官方网

站公示 3个工作日，并将名单报送至教

务处。

2026.2.9-2.14
教务处复核后，通过“南宁学院教务处”

网站“学籍管理”版块公示 5个工作日
https://jwc.unn.edu.cn/xjgl.htm

2026.2.15 左右 正式发文公布结果

2026.2.28 获准转专业学生到新专业报到

1.学生完成报到注册后，由转出二级学院负责

将获准转专业学生的个人档案移交给转入二

级学院。转入二级学院在接收学生个人档案

后，将学校批准转专业的材料存入该生个人档

案。

2.注意办理补修新专业课程、已修课程替代等

事项

附件 2《南宁学院课程替代申请表》

七、转专业工作要求

（一）学生在读期间仅有一次转专业机会，被批准转专

业并已办理手续者，不得转回。转专业结果一经正式发文，

学生不得放弃转专业资格，也不得再次申请转专业，各学院

请提醒学生务必慎重考虑，严肃对待。

（二）学生在申请及办理转专业手续过程中，应继续在

原专业学习，遵守学习纪律，若当学期出现考试违纪作弊、

旷考及其他违反校纪的情形，将取消其转专业资格，并按学

校有关规定处理。



（三）转专业工作是一项严肃且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工

作，各学院要高度重视，精心部署，严谨程序，严格把关。

强化各个工作环节的监管，确保考核、接收等各个环节安全、

平稳、顺利实施。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实行转

专业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四）各学院要畅通学生咨询和申诉的受理渠道，及时

回应学生、家长的问题和质疑，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做到透

明公开、程序规范、公平公正。

（五）学生转入新专业后，应按转入专业当年学费标准

缴纳学费及其它费用，各转入学院要安排好转专业学生，按

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要求进行课程衔接和学习指导工作。

（六）未尽事宜请联系教务处学籍科石老师，5900842。

附件：1.南宁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南院

教〔2025〕74 号）

2.南宁学院课程替代申请表

南宁学院教务处

2025 年 12 月 25 日


